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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革行业规范条件（征求意见稿）

为促进我国制革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规范行业投资

行为，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促进产业合理布局，提高资源利

用率，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依据《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制革行业结构调整指导意见》（工信部消费

[2009]605 号）、《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国函

〔2011〕13 号）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

（环发〔2012〕130 号）等有关法规和产业政策要求，制定本规

范条件。

一、企业布局

（一）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必须符合国家法规、产业

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供应政策

和土地使用标准，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二）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文

化保护地等环境敏感区内，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耕地

和基本农田保护范围内，禁止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

（三）鼓励制革企业集中生产和集中治污。提升现有制革

园区水平；在具备环保承载能力、资源充足的地区建立制革园

区，聚集制革企业集中生产或承接制革企业转移；新建（改扩

建）制革企业应进入依法合规设立的制革园区或工业园区，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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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园区外的企业迁入园区；制革园区或工业园区，应建设污水

集中处理设施，对园区内企业污水统一收集、集中处理，稳定

达标排放；在制革园区建立集中供热系统，逐步淘汰分散燃煤

锅炉。

（四）新建制革园区，应纳入所在城市、镇的总体规划，

并严格按照当地环境容量合理规划园区规模和产能，依法开展

园区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实施 5 年以上的制革园区规划，

规划编制部门应组织开展环境影响的跟踪评价。合理进行安全

布局，建立园区综合管理机制，实现应急事故的处置。

二、企业生产规模

（一）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生产成品皮革的，年加

工能力不低于 30 万标准张牛皮。

（二）现有企业生产规模应符合有关产业政策要求。鼓励

对规模较小的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兼并重组，兼并

重组后企业生产规模须符合本规范条件中新建（改扩建）制革

企业的要求。

三、工艺技术与装备

（一）企业使用固体盐对原料皮进行防腐处理的，原料皮

浸水前需进行转笼抖盐，并对废盐回收利用或者单独规范处理，

以减少进入制革废水中的食盐。

（二）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应采取节水工艺，减少用

水量和排水量。应实施以转鼓浸水为核心的快速浸水工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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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加工工段各工序中采用小液比工艺，水洗采用闷水洗和流水

洗相结合，以闷水洗为主的方法；在保证加工需要的前提下合

并相关工序的用水操作；在浸灰、浸酸、鞣制等工序采用废液

循环使用技术。

（三）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应采取各种清洁生产技术，

减少 COD、氨氮、挥发性有机物、氯离子和三价铬的产生量。应

采用低硫或无硫保毛脱毛工艺，低灰浸灰工艺，少氨或无氨脱

灰工艺，低盐或无盐浸酸或浸酸废液循环工艺，铬循环利用或

高吸收铬鞣、低铬、无铬鞣制工艺等清洁生产技术。

（四）现有企业应进行节水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积极采

用节水工艺，采用低硫或无硫保毛脱毛，少氨或无氨脱灰，低

盐或无盐浸酸，高吸收铬鞣或低铬鞣制工艺；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采用浸灰废液或铬鞣废液的循环使用技术，减少废水及

污染物的产生量。

（五）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应采用超载转鼓、Y 型转鼓

等节能减排型转鼓，精密型片皮机、削匀机及磨革机等促进制

革节能减排降耗的机械设备；现有企业在技术改造过程中应积

极采用以上节能减排降耗机械设备。鼓励所有企业采用自动化

装备，提升制革行业自动化水平。

（六）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采用低毒、易降解的环境友好

型皮革化学品，采用水性涂饰材料的比例不得低于 70%，不得采

用游离甲醛、禁用偶氮染料等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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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鼓励企业采用富铬污泥和含铬皮革碎料资源化利用

技术。

四、环境保护

（一）依法执行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扩建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制度。

（二）严格执行排污申报、排污缴费与排污许可证制度。

依法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并领取排污许可证，达到排污许可证的

要求，按规定足额缴纳排污费。

（三）主要污染物排放达到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化学需氧

量、氨氮、二氧化硫、烟粉尘、挥发性有机物、总铬等污染物

排放量达到分配下达给该企业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废水、废

气、噪声、恶臭等各项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

标准要求；建立排污监测档案并做好自测的质量管理工作。

（四）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需得到安全处置，处

理处置方式要与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验收批复要求一致。根据

“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对固体废弃物进行分类

收集和规范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自行处置或综合利用的，

应当明确最终去向，或与综合利用单位签订合同；危险废物应

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五）污染防治设施和自动在线监控设施正常有效运行。

环保设施完备，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应当保持正常使用；按规定

安装主要污染物和特征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并通过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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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实现与环保部门联网，保证监测设备运行率、监测数据

传输率和数据有效率不低于 90%；按期如实向当地环保部门提供

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自查报告，配合自动监测数据有效性

审核。

（六）环境管理制度与环境风险预案健全并有效实施。制

定完善的企业环境管理制度并有效运转；制定切实可行的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应急工程设施建设、

应急物资储备等符合规定。

（七）重金属铬污染防治符合规定。含铬废水收集处理工

艺合理、设施完备，保证含铬废水与综合污水的有效分离并单

独处理达标。

五、职业安全卫生

（一）企业应符合《安全生产法》、《消防法》、《职业病防

治法》、《制革职业安全卫生规程》、《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

触限值》等有关法规标准的要求，具备相应的职业安全卫生和

消防安全条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职业病防治管

理制度并落实责任制。

（二）生产作业环境必须满足《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1）的要求；厂房、仓库和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应符合消

防法律、法规和现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规定；

所有电气设备的安装、使用均应符合《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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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52）、《低压配电设计规范》（GB 50054）以及《爆炸和火灾

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GB 50058）的有关规定。

（三）机器设备要设立安全防护装置，并采取安全技术措

施。机器设备上可能对人造成伤害的转动零部件，如传动带、

转轴、带轮、齿轮、带刀、刀辊等要安装防护罩或其它防护设

施；人机接触的工作面和操作平台要安装安全防护装置；机械

设备需要设立保护和警示的电气部分要有完好的防水绝缘保

护、过载保护装置或警戒标志；制定机械设备安全技术管理规

范，并严格按规范进行管理。

（四）磨革、干削匀、铲软等伴随有粉尘产生的工序，其

所用的机器设备应配备有效的通风除尘集尘系统；有挥发性有

机物质产生的喷涂工序，应配备有效的抽排风系统。以上作业

场所的工作人员应穿戴防护口罩等防护用品。

（五）设立专门的化工材料库，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应单

独规划建设在安全地带，按照消防法规和技术标准设置消防设

施，化学品入库、贮存和发放应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安全操

作规程，并有效管理，对各类化工材料的管理和使用人员进行

培训；接触化工材料的工作人员应熟悉所用物料的性质、可能

产生的危害以及相应的防护知识；在领取、称量、运输和配料

时，应穿戴防护工作服并使用其他必要防护用品。

（六）原料皮仓库和作业场所用地应选择在干燥的不宜被

水淹没的地段；原料皮仓库和原料皮加工作业场所应单独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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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原料皮的卫生防疫检疫工作。涉及进口动物皮张的，应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符合出入境检验检

疫机构的相关兽医卫生要求。

（七）企业应委托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机构对职工进行

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健全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每年组织在岗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发现

患有职业病或有职业病症状者，应按相关规定处理。

六、监督管理

（一）新建（改扩建）制革企业应符合国家法规和本规范

条件的要求，企业的投资管理、土地供应、节能评估、环境影

响评价等要履行相关报批手续。未通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的，一律不准开工建设；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的在建项

目或者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以及不具备安全生产

条件的项目，一律停止建设和生产。

（二）各地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制革企

业布局的引导，使其符合本地区资源能源、生态环境和土地利

用等总体规划的要求；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有效整合现有

产能，提升产业集中度；加大先进适用的清洁生产工艺技术推

广应用的力度，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更新装备，提高产品质量；

制订清洁生产审核标准，组织行业专家开展清洁生产审核评价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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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部门共管制度，对不符合法规和本规范条件要

求的制革企业，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备案（核准）；国土资源部门

不予办理用地有关手续；金融机构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

支持；质检部门不予批准进口动物生皮定点加工企业资格；环

境保护、城乡规划和建设、消防、卫生、劳动保障、安全监督

等部门不予办理相关手续。

（四）异地搬迁项目应执行本规范条件中关于新建项目的

有关规定。

（五）行业协会要切实组织企业认真落实本规范条件的各

项要求，加大宣传力度，加强行业自律，不定期开展规范条件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协助政府部门抓好规范条件的实施。

七、附则

（一）本规范条件中涉及的企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台湾、香港、澳门特殊地区除外）所有新建（改扩建）和

现有制革企业，不包括毛皮加工企业。

（二）本规范条件中所涉及的国家法规、标准若进行修订，

则按修订后的最新版本执行。

（三）本规范条件自 2014 年 月 日起正式实施，由工业

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附件：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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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轻革
*
）

1 标准张牛皮为 4m
2

计算某企业的标准牛皮张数公式为：

P=A/4

其中：P 为标准牛皮张数（单位：张）；

A 为皮革总产量（包括头层和二层），单位为 m
2
。

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标准牛皮张数折算方法（重革
**
）

（单位：张）

原料皮种类 牛皮 猪皮 山羊

皮

绵羊

皮

马皮 鹿皮

标准牛皮折

合比例

1 4 7 5 1.2 3

注：*轻革指用无机鞣剂或合成鞣剂或结合几种鞣剂鞣制而

成的皮革，如各种鞋面革、服装革、包袋革、家具革及汽车革

等，销售成品革时以面积计算。

**重革是相对于轻革而言，指通过植物鞣剂鞣制而成的皮

革，质地厚重坚实，如底革、带革、装具革、垫圈革等，销售

成品革时以重量计算。

http://baike.baidu.com/view/23221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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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ike.baidu.com/view/243909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99.htm

